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職場實習】個別實習計畫書
一、基本資料
	實習學生
	系所年級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實習單位名稱*
	

	
	姓名/學號*
	
	學校輔導教師
(後續系上補上)
	
	業界輔導教師*
	

	實習支薪狀況*
	⃞獎學金，          元/⃞月/⃞日/⃞時
  ⃞勞雇薪資，        元/⃞月/⃞日/⃞時(須投保勞保、勞退)



二、實習學習內容
	實習課程名稱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職場實習課程

	實習課程目標
	本課程預期安排修課同學於學期間前往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相關單位實習，應用所學與實務結合，提供修課同學更完整的實務經驗，能夠在畢業前提早具備職場能力應用，啟發學生職涯規劃，增進就業能力。

	實習內容安排*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每周實習天數：       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
每日實習時間安排：上午    :    至下午    :    ；
中午休息    :    至    :    
（視實習內容安排調整）。
備註：實習期間若遇不可抗力因素而無須上班，例如颱風，比照實習單位停班，無需補實習天數。但實習期間因個人因素，如生病、考試或其他因素致使無法前往實習者，請依實習單位規定請假並經實習單位同意始得准假，並應於原排定之實習天數到期後，補足實習天數。

	實習單位提供*實習課程指導與資源說明
	

(說明實習單位提供的相關指導與資源，例如：實習前安全講習等）

	教師輔導訪視實習課程進行之規劃
	預計於實習期間與實習單位討論訪視時間，安排授課老師前往實習單位進行訪視。訪視重點包括：了解實習內容安排、實習生表現，及其他相關議題討論交換意見。

	實習單位提供*實習課程規劃
	



（說明主要輔導的內容及方式，例如：工作觀摩、實務訓練等）

	各階段實習內容具體規劃及時程分配*

	期間
	實 習 內 容

	
	

	
	

	
	

	
	

	
	

	
	

	
	

	
	

	（請自行依需求增減欄位）


三、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
	實習單位對實習生表現評估與回饋
	實習單位針對實習學生在貴機構實習表現進行實習成效考核，包括個人學習態度表現、專業知識應用、能力與技能應用，以及其他等面向予以評分。請見實習成績評量表，如附件1。

	實習單位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評估與回饋
	實習單位針對實習課程開設相關項目進行評估考核，包括1.充分了解實習課程規劃與安排；2.系所能參考實習單位建議，調整與改進實習規劃安排；3.對實習課程規劃與安排滿意度；4.對實習課程實習成效滿意度；5.未來繼續合作實習課程意願等。請見實習機構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評估表，如附件2。

	實習生對實習機構滿意成效評估與回饋
	實習學生針對實習機構關於實習規劃安排之滿意度成效評估，包括1.實習內容、2.實習督導、3.實習環境、以及4.學習成效等，另外也針對1.對後續安排至實習單位實習之建議，以及2.系上關於實習課程安排與規劃之滿意度進行成效評估。實習學生對實習機構(課程)滿意成效評估表，如附件3。


說明：標註【*】之欄位務必填寫。學校輔導教師簽名待繳交後由授課教師簽署。
實習生簽名*：                 
實習單位簽署*：                 
學校輔導教師簽名：                 
如有填寫上問題，請洽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戴助教，來電02-86741111分機67412或電子郵件信箱：shin@gm.ntpu.edu.tw
【備註】本表僅供參考，請各教學單位逕依需求修改實習計畫內容，經實習學生及合作機構檢視後，作為辦理實習課程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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